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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全世界大約有百分之二的女性和百分之四的男性是同性戀，而關於性別，現在光

看外表長相穿著已分不清是男的是女。走在街頭，看見男人和男人親密的舉動，

女人和女人中性的打扮，甚至當街擁吻，原以為是一對非常要好的朋友，純粹是

以好玩的心態，但仔細一探沒想到這樣一對同性的親密舉動，所產生的情愫竟然

不是單純的友誼，而是一對交往中的戀人。對於同性戀的議題，逐漸白熱化，促

使同性戀的議題逐日浮上檯面，備受討論。藝文界名人「蔡康永」以及香港知名

藝人「張國榮」兩者都是承認出櫃的同性戀者，尤其是「蔡康永」更是於 2004

年在自己的出書當中公開承認「出櫃」，震驚社會大眾，對此，社會大眾又如何

從排斥這樣的同性戀情到接納，甚至為他們祝福呢？諸此問題，所以引發了我探

究同性戀這個引人遐想又難以啟齒的性別議題。 

 

貳●內文 

 

一、何謂「同性戀」 

 

同性戀係指「「「「是一種性傾向是一種性傾向是一種性傾向是一種性傾向，，，，具有同性戀性傾向的成員對於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同具有同性戀性傾向的成員對於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同具有同性戀性傾向的成員對於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同具有同性戀性傾向的成員對於與自己性別相同的同

性產生愛情性產生愛情性產生愛情性產生愛情、、、、性慾或愛慕性慾或愛慕性慾或愛慕性慾或愛慕」」」」（註一）。同性戀有時也可以用來描述同性的性行爲，

在性取向與一般人不同。在本文的同性戀是指對同性產生愛情或性慾傾向的人，

僅對同性別產生強烈好感的人。 

 

二、同性戀的成因 

 

1.生理因素 

『胎兒在母體裡面胎兒在母體裡面胎兒在母體裡面胎兒在母體裡面，，，，原本都具有兩性的性器官原本都具有兩性的性器官原本都具有兩性的性器官原本都具有兩性的性器官，，，，在三在三在三在三、、、、四個月以後才慢慢的發展四個月以後才慢慢的發展四個月以後才慢慢的發展四個月以後才慢慢的發展

出特定的性別出特定的性別出特定的性別出特定的性別』（註二），一直到成人，男人和女人仍然同時分泌兩性的荷爾蒙，

只是男人的男性荷爾蒙多過於女性荷爾蒙，女人的女性荷爾蒙多過於男性荷爾蒙

而已。而因為荷爾蒙分泌多寡或是基因的緣故，也影響了男女的外觀特徵變化與

內在特質的差異，但目前沒有一個絕對的理由來解答這個謎題。 

 

2.環境因素 

在後天的環境上，有些人因為受於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了原本的性向，像是同儕之

間的影響、生活經驗，或是父母的家庭教養態度……等等，都是透過個體與環境

交錯的結果，才改變了自己原先的性別傾向，並非先天而成的。 

 

三、「同」言「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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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分成了二大類別，第一類，是男性和男性。第二類是女性和女性。男同性

戀的暱稱有兔子、玻璃、０號、１號。而女性同性戀的暱稱有蕾絲邊是從英文Ｌ

ＥＳＢＩＡＮ翻譯而來的、還有拉子、可愛一點可以說成「拉拉」。『((((ＴＴＴＴ))))是指男是指男是指男是指男

性化的女同性戀是從英文性化的女同性戀是從英文性化的女同性戀是從英文性化的女同性戀是從英文 TomboyTomboyTomboyTomboy 而來的而來的而來的而來的、、、、而而而而((((ＰＰＰＰ))))是外表溫柔的女同性戀是外表溫柔的女同性戀是外表溫柔的女同性戀是外表溫柔的女同性戀。。。。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的女同性的女同性的女同性的女同性戀多習慣用戀多習慣用戀多習慣用戀多習慣用「「「「婆婆婆婆」」」」來稱呼來稱呼來稱呼來稱呼』（註三）。另外，ＧＡＹ除了用於男同性戀者

外，也可以泛指所有同性戀者，是不分男女的。 

 

四、同性戀的合法婚姻 

 

美國的思想比較開放，所以對於同性戀婚姻多半都能接受，像目前全美就已經  

有六州通過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了，紐約州長派特森支持同性戀婚姻合法化外，紐

約市長彭博也大表贊同，並促成州議會早日通過立法。『『『『目前全美有目前全美有目前全美有目前全美有 6666 州同性戀州同性戀州同性戀州同性戀

婚姻合法化婚姻合法化婚姻合法化婚姻合法化，，，，有有有有康乃狄克州康乃狄克州康乃狄克州康乃狄克州、、、、麻薩諸塞州麻薩諸塞州麻薩諸塞州麻薩諸塞州、、、、緬因州緬因州緬因州緬因州、、、、愛阿華州愛阿華州愛阿華州愛阿華州、、、、佛蒙特州和新罕佛蒙特州和新罕佛蒙特州和新罕佛蒙特州和新罕

布什爾州布什爾州布什爾州布什爾州』』』』（註四）。 

 

在法律上承認同性戀婚姻的國家還包括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西班牙。另外，

還有 4 個國家只允許同性戀伴侶結成民事法律關係的國家有英國、德國、法國、

瑞士。丹麥在 1988 年先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瑞典、挪威、冰島、荷蘭跟比利

時跟進，允許同性戀在政府登記伴侶關係。瑞典在 1995 年允許同性戀之間以夫

妻之稱合法化，同時瑞典也合法讓同性戀夫妻不僅可以在國內或海外領養後代，

而且同性戀夫妻任何一方能合法成為孩子的家長。荷蘭議會在 2000 年 12 月 19

日用投票通過允許同性戀結婚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個將同性戀婚姻法律化的國

家，但是只適合用在荷蘭公民或者是擁有荷蘭居住權的居民。比利時則是在 2003

年 1 月 30 日通過合法同性戀婚姻的，是世界上第二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但是這個法案不允許男性同性戀(夫妻)收養子女，但是女同性戀(夫妻)，可以以

單親母親收養子女，在男女上有些差異。 

 

五、六色繽紛的遊行 

 

繽紛六色旗是同性戀的象徵，顏色有紅、橙、黃、綠、藍、紫各有代表的意思，

像是紅色代表生命，橙色代表復原，黃色代表太陽，綠色代表自然與寧靜，藍色

代表和諧，紫色代表靈魂，像是從 1970 年 6 月 27 日在紐約舉行的石牆週年紀念

同志大遊行，將 6 月 27、28 日定為「同志驕傲日」，在台灣是在台北舉辦拉子大

遊行，每年舉辦的時間不定，但都是在 10 月中旬，像今年的拉子遊行便在 2009

年 10 月 31 日所舉辦，，藉由同性戀的大遊行，宣示同性戀在台灣的地位，也想

讓政府的人多注重同性戀這塊領域，同時在法律上趕快通過合法婚姻，讓大家傾

聽同性戀的心聲（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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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訪問了 40 位同性戀者六色繽紛的喜愛顏色做出來的統計表，大多數的同

性戀者都喜歡代表和諧的藍色，這是否也意味著同性戀者對於自身權益的期待與

在社會環境當中能夠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和和諧的氣氛。而位居第二的則是綠色，

應該對生活環境寧靜的嚮往，求取在社會之中能夠自然的生活，與一般人無異。

而黃色代表同性戀期盼可以在太陽光芒之下受到照顧，一樣享有公平的機會。 

 

表一：40 位同性戀者喜愛六色之統計表 

紅色 橙色 黃色 綠色 藍色 紫色 

代表生命 代表復原 代表太陽 代表自然與

寧靜 

代表和諧 代表靈魂 

４人 １人 ６人 ８人 １７人 ４人 

 

六、常見同性戀的迷思 

 

目前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的交往，仍存有一些迷思，如：同性戀的發生是因為與

異性交往失敗所造成，轉往同性對象而獲得滿足；同性戀都會感染 AIDS，疾病

很多；同性戀之間沒有真正的愛情，所以經常更換伴侶；男同性戀都是娘娘腔，

而女同性戀都是男人婆……等等，要破除這些迷思，得先認清同性戀的成因，深

入了解同性戀，並以多元的觀點來看待同性戀，才能尊重不同性別的選擇和學會

接納他人。 

 

參●結論 

    

今日同性戀的議題甚多，從異性到同性，從未合法到合法化；這其中還有很多值

得去討論、省思的。目前已有許多國家開始讓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並認為同性戀

不是病態，而破除傳統的保守觀念─同性戀者為精神上的疾病，應該尋求心理醫

生的治療。經由本文探討之後，同性戀是一種邁向新自由的性別，追求一種屬於

自己的愛情，而同性戀者應被社會大眾所尊重、接納的。未來，台灣也應以朝向

合法接受同性戀婚姻來邁進，當然在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中，也以尊重各種性

別傾向的人群，並接納不同特質的男女來執行。尤其今年 10 月剛過的拉子大遊

行，不就是正在向世人宣示，同性戀應該被尊重和重視的，社會大眾應該正視這

個領域的群眾，不要投射異樣的眼光。雖然同性戀在目前的台灣社會當中並未完

全被接受或是支持，但是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所愛，當然同性戀也不例外，

同性戀的遊行是走向人群，捍衛自己的權益，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也是對於自己

性別傾向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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